附件4         川北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学生课程重修申请表
	姓 名
	
	学 号
	
	所在年级
	

	学 校
	
	重修时间：202   学年度第     学期

	跟班重修专业
	
	跟班重修班级
	

	重修课程名称
	
	授 课 学 时
	
	学分
	

	重修课程名称
	
	授 课 学 时
	
	学分
	

	重修课程名称
	
	授 课 学 时
	
	学分
	

	申请重修原因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学生所在学校教务管理部门意见以及拟安排跟班  学习时间
	


      


教务部门签字：                                     年      月     日

	学生所在学校
审核意见
	

  

                   
主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说明：1、按学分制管理细则规定需重修的课程，学生须申请随下一年级重修。重修课程由学生本人填写申请表，经批准后重修。由学生所在教学点根据学期开课情况安排学生学习。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重修次数不限。
      2、重修课程申请必须在该课程开课前两周内办理。
      3、各教学点须在课程开课后一周将重修学生名单及本表复印件汇总后报校本部教务科备案。
[bookmark: _GoBack]

